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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

指南》的通知（环办固体函〔2026〕18 号）（依申请公开）。

有企业已经获得文件扫描版，并在后台咨询是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

是否有新的要求？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梳理了主要内容，供大家参考。

该指南并非发布全新的法规，而是对《固废法》等现有法律法规中关

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要求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、归纳和整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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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其实大家对原文件进行仔细研读后也不难发现，

它是将分散在不同制度（如环评、排污许可、台账、转移、贮存）中

的要求集中呈现，并配以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要点》附

表，明确各项管理内容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管理要点。这使得地方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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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部门和产废单位能够获得一份“一站式”的操作参考手册，极大

提高了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效率。

对于产废单位来说，指南明确了产废单位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点，构成

了完整的管理闭环：

落实主体责任：强调建立全过程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和规范化

管理台账（鼓励电子台账），并明确禁止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

遗撒。

注重源头管理：将管理端口前移，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中即明确固废信息，并与排污许可、清洁生产审核、淘汰落后工

艺等制度紧密衔接，从源头减少产生量和危害性。

规范转移管理：对委托运输、利用、处置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核

实要求（虽然在地方已有相关实践，企业对一般固废处置环节的

合规操作任缺乏清晰认知，根源也在于上位要求的可操作性，建

议企业在处置环节认真研究落实），并明确了跨省转移的审批程

序，以及转委托的法律义务（参照《民法典》），有效防范转移

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和责任风险。



加强利用处置管理：要求优先进行资源化利用，减少填埋。同时，

鼓励按照 “科学论证、制定规范、主动公开、全程监督” 的程

序开展规模化消纳利用，推动资源化利用的规范化发展。

其他还有突出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导向，鼓励技术创新与智能化管

理，构建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闭环，总的来说，该《指南》将原

则性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清晰、系统、可操作的管理模块和工作清

单，并融入了源头减量、智慧监管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现代环境

管理理念，为提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规范化、精细化

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明确的路线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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